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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蜀道租赁开展融

资性售后回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筑

股份”）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

发磁浮”）拟将部分固定资产作为标的物与蜀道融资租赁（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蜀道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本次向

蜀道租赁融资金额为 26,000.00 万元，融资期限为 3 年。蜀道租赁为

公司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其

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的表决结果通过。2025年

6 月 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蜀



道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尚需

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

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蜀道租赁基本情况 

名称 蜀道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临海大道 59 号海运中

心口岸楼 3楼 E335 

成立日期 2015年 4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 陈春屹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2,8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29578836C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经营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

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实

业项目投资咨询；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佣金代理（不

含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

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蜀道租赁为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蜀道资

本”)控股子公司，蜀道资本持有 80.98%股权，成都国际

航空枢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有 10.37%股权，信成香港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8.65%股权。蜀道集团间接持有蜀道租

赁 80.98%股权，蜀道租赁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国资委。 

蜀道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蜀道租赁财务状况 

蜀道租赁原名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在深圳前

海注册成立，主营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等业务。蜀道租赁作为蜀道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唯一一家融资租赁公司，依托股东的背景

优势，立足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公共服务等领域，充分发挥融资租

赁的“融资融物”独特功能，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化融资租赁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近五年来蜀道租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省内

融资租赁行业中位居前列。蜀道租赁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总额 424,812.11 万元，净资产 192,481.23 万元，2024 年度的营业

收入 23,929.22万元，净利润 7,528.19 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 

蜀道租赁为公司控股股东蜀道集团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一）租赁标的物及类别：公司、川发磁浮部分固定资产。 

（二）权属：公司、川发磁浮。租赁标的物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三）租赁物价值：账面原值不低于 3.23 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向蜀道租赁融资金额为 26,000.00 万元，融资成本（IRR）

不超过 5.30%，交易定价以市场化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拟签订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承租人 新筑股份、川发磁浮 

出租人 蜀道租赁 

融资金额 26,000.00万元 

租赁方式 售后回租（联合承租） 

融资期限 3年 

融资成本(IRR) 不超过 5.30% 

回购价 0.10万元 

租金支付方式 每季度支付租金一次，共 12期 

所有权 

租赁期限内，租赁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新筑股

份、川发磁浮拥有租赁标的物的使用权；租赁期届满，新

筑股份、川发磁浮作为承租人无任何违约的情形下，租

赁标的物所有权归新筑股份、川发磁浮所有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公司与蜀道租赁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本次公司、川发磁浮与

蜀道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是基于以往合作基础的市场化行为。通过

本次售后回租，有利于为公司经营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盘活存量资产

优化债务结构，为公司、川发磁浮的经营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本次售

后回租不影响公司、川发磁浮对租赁标的物的正常使用，不会影响公

司、川发磁浮的日常经营。 

七、年初至目前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5 年 1 月 13 日，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蜀道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川发磁浮与蜀道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

回租业务，融资金额 16,000.00 万元，构成关联交易； 

（二）2025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 2025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5 年与蜀道集团

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840.70 万元。目前

实际发生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

次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蜀道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详细了解了本



次向蜀道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原因，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材料，我

们认为：本次公司、川发磁浮与蜀道租赁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系日常经

营活动中的融资行为，该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6 月 3 日 

 

 


